《白山市生态环境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白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公示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部门及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事项分类

	污染源“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环境执法检查
	排污许可制执行情况，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制度执行情况，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等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通过，2014年4月修订)第十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部门内部


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主体
（层级）
	抽查对象
	抽查基数和比例
	抽查
时间段

	1
	2026年度重点污染源日常监管检查
	重点污染源
日常监管检查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及各分局
	环境监管
重点单位
	市级环保部门每季度至少对本行政区5%的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抽查，县级环保部门每季度至少对本行政区25%的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抽查。
	2026年
全年

	2
	2026年度一般污染源日常监管检查
	一般污染源
日常监管检查
	
	一般
污染源
	市级环保部门至少按照1：5的比例（在编在岗的环境监察人员数量：被抽查单位数量）确定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县级环保部门至少按照1：10的比例确定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

	2026年
全年

	3
	2026年度特殊污染源日常监管检查
	特殊污染源
日常监管检查
	
	特殊
污染源
	市、县比例50%。
	2026年
全年


